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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7日、2025年6月25日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为境内、外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提供累计担保额度等值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担保
事项，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亿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
理、保函、融资租赁等融资性担保及主要为履约担保等的非融资性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
押等。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9日、2025年 6月 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境外子公司 Focus Media Development Limited（以下简称“FMDL”）、Goldsun Focus MediaJoint Stock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越南金太阳”）、Target Media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分
众香港”）（以下合称“授信申请人”）为满足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与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Corporation Limited（以下简称“授信银行”）签订《Facility Letter》（以下简称“《授信协议》”），授信银行
同意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度为3,000万美元的授信额度11在《授信协议》下，任一时点各分项额度使用之和不超过总额度3,000万美元。
，并附有具体的分项限额如下：1、向FMDL提供最高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2、向越南金太阳提供最高不超过1,50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3、向分众香港提供最高不超过50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4、向FMDL提供最高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信用证开立额度。

同时，FMDL与授信银行签订《Guarantee（Limited Amount）》（以下简称“《担保协议》”），同意为授
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授信银行的所有债务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最高限额为3,000万美元。

鉴于，分众香港系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 Focus Media Overseas Investment III Limited（以下简称
“FMOIL III”）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江南春（JIANG NANCHUN）先生通过 JAS Investment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JAS”）、Top New Development Limited（以下简称“TNDL”）分别持有 FMOILIII 15%的股份，故 JAS、TNDL同意根据各自在FMOIL III的持股比例就上述担保中关于分众香港的担
保事项提供反担保，担保责任范围分别为FMDL因履行《授信协议》项下对分众香港的担保义务而代
分众香港偿还的贷款本金的 15%（最高限额为 75万美元整），以及按比例承担的相关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FMDLFMDL成立于 1980年 2月 15日，注册地址为Room 2001, 20th Floor, The Centrium, 60 WyndhamStreet, Central, Hong Kong，注册资本为1,722,608,980.03元港币，FMDL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74,820.83万元，归母净资产为人民

币 164,339.70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148.3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790.78万元；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98,898.59万元，归母净资产为人民币 184,012.89万元；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9月 30日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79.43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865.88万
元。

（二）越南金太阳
越南金太阳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注册地址为 Room 1-2,21st Floor, Tower 1,No.34-38 TonDuc Thang, Ben Nghe Ward,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注册资本为 6,586,571万越南盾，越

南金太阳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越南金太阳的股权结构如下：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5,955.10万元，归母净资产为人民币331.50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675.7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635.39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0,134.11万元，归母净资产为人民币473.47万元；2025年1月1
日至2025年9月30日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964.3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359.19万元。

（三）分众香港
分众香港成立于2018年6月4日，注册地址为ROOM 1401-2 14/FC C WU BUILDING302-8 HEN⁃NESSY ROAD WANCHAIHK，注册资本为5,000万港币。
分众香港的股权结构如下：

关联关系：分众香港系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FMOIL III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江南春
（JIANG NANCHUN）先生通过 JAS和TNDL分别持有FMOIL III 15%的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858.52万元，归母净资产为人民币-1,542.60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352.64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239.92万元；截至

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5,511.03万元，归母净资产为人民币-305.18万元；2025年1月1
日至2025年9月30日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013.18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295.77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境外子公司FMDL、越南金太阳、分众香港为满足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与授信银行签订了《授

信协议》，授信银行同意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度为3,000万美元的授信额度，并附有具体的分项限
额如下：1、向FMDL提供最高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2、向越南金太阳提供最高不超过1,50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3、向分众香港提供最高不超过50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4、向FMDL提供最高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信用证开立额度。

公司境外子公司FMDL与授信银行签订《担保协议》，同意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
授信银行的所有债务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最高限额为3,000万美元，担保期限为自《授信协议》生效之
日至授信申请人完成对授信银行所有债务清偿之日。

分众香港的控股母公司FMOIL III的其他股东 JAS、TNDL同意根据各自在FMOIL III的持股比例
提供反担保，并分别与FMDL签署了《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JAS和TNDL所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
分别为FMDL因履行《授信协议》项下对分众香港的担保义务而代分众香港偿还的贷款本金的 15%
（最高限额为75万美元），以及按比例承担的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
和其他相关费用；保证期间为自《授信协议》成立之日至FMDL为分众香港履行担保责任之日后一
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为等值人民币55,000万元，上述担

保额度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23%；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16,300万元人民币及3,000万美元，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2.20%。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以及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备查文件：1、《Facility Letter》；2、《Guarantee（Limited Amount）》；3、《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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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备用信用证为控股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7日、2025年6月25日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为境内、外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提供累计担保额度等值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担保
事项，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亿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
理、保函、融资租赁等融资性担保及主要为履约担保等的非融资性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
押等。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9日、2025年 6月 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为支持公司海外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分众智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众智媒”）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世博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上海世博支行”）签署了《开立融资类
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分众智媒拟向工商银行上海世博支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金额为6,300万
元人民币，用于为Focus Media Korea co., Ltd（以下简称“FM Korea”）向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SEOUL BRANCH申请的融资（以下简称“境外融资”）提供担保，备
用信用证的有效期限为自开立之日起的12个月，当FM Korea的境外融资全额还款后，备用信用证将
自动失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FM Korea 成立于 2017 年 6 月，注册地址为 Floor 45, FKI，24, Yeoui-daero, Yeongdeungpo-gu,Seoul, Republic of Korea，注册资本为5,033,850,000元韩币，FM Korea为公司控股子公司。FM Korea的股权结构如下：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30,908.67万元，归母净资产为人民币4,834.24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5,853.18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0,400.01万元；截
至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34,241.98万元，归母净资产为人民币9,255.98万元；2025年1
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5,678.95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411.49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分众智媒拟向工商银行上海世博支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金额为 6,300万元人民币，用于为FM Korea向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SEOUL BRANCH 申请的

融资提供担保，担保费为人民币 252,000元，有效期限为自备用信用证开立之日起的 12个月，当FMKorea的境外融资全额还款后，备用信用证将自动失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为等值人民币55,000万元，上述担

保额度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23%；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16,300万元人民币及3,000万美元，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2.20%。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以及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备查文件：《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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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味知香”）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5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

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靖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副总经理王国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兹聘任姚旌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谢林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保证董事会工作顺利开展，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查同意，兹聘任王甜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王甜甜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兹聘任曹铭楚女士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工作职责，任期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夏靖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

制度》。
特此公告。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5089 证券简称：味知香 公告编号：2025-075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议案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亦不会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聘任了姚旌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姚旌江
先生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为公司关联人，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系姚旌江先生妹妹姚旌霞控制的
门店，基于审慎考虑，现对公司与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2025年发生的交易予以追溯确认。截至2025
年11月30日，公司向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销售产品，交易金额合计23.54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公司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一致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执行和确认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合计

关联人

苏州真滋味美食食品有限
公司

姑苏区张桂芬冷冻食品店
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

-

2025年预计金额

50.00

100.00
-

150.00

2025 年 1- 11 月实
际发生金额

2.33

4.85
23.54
30.72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首次认定关联方补充确认
-

（四）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合计

关联人

姑苏区张桂芬冷冻食品
店

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
/

2026年预计金额

80.00

80.00
160.00

2025年1-11月与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4.85

23.54
28.39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新增
/

注：公司 2025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数据未经审计，实际发生金额以公司2025 年度报告披露
的数据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崇安区姚旌霞食品店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2320213MADPJ1TQ7M
经营者：姚旌霞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零售（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姚旌霞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姚旌江先生的妹妹
履约能力：具备良好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经营风险。
（二）姑苏区张桂芬冷冻食品店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2320508MAEFM39K59
经营者：张桂芬
经营范围：零售：散装食品、冷冻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张桂芬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夏骏先生的配偶
履约能力：具备良好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经营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主要系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参

照市场价确定交易价格，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亦不会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5089 证券简称：味知香 公告编号：2025-074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的情况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味知香”或“公司”）副总经理王国华先生因工作调

整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根据相关规定，王国华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王国华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王国华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
责，为公司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谢林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
相关规定，谢林华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谢林
华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谢林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
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姓名

王国华

谢林华

离任职务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离任时间

2025年12月22日

2025年12月22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7 年 3 月 21
日

2027 年 3 月 21
日

离 任 原
因

工 作 调
整

工 作 调
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是

具体职务

其他职务

董事、财务总监及
其他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否

二、聘任副总经理的情况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姚旌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顺利开展，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提交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王甜甜女士（简历附后）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甜甜女士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所需的专业知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明》，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四、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因工作职务变动，王甜甜女士将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曹铭楚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工作职责，任期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曹铭楚女士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需的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郭巷淞芦路1778号
联系电话：0512-80806931
邮编：215127
电子信箱：info@weizhixiang.com
特此公告。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简历
姚旌江：男，198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9年10月加入苏州

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物流经理、仓配部副总监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姚旌江先生通过苏州市金花生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198,650股股份，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甜甜：女，1991 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曾任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苏州斯普兰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及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王甜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的情
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曹铭楚：女，199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22年7月加入苏州
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专员。

证券代码：688433 证券简称：华曙高科 公告编号：2025-051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西大道2710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3
83

327,046,134
327,046,134

79.1405
79.140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14,168,8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中股份数为921,322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小曙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1,811,567
比例（%）
99.9864

反对
票数
30,550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1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2、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郑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326,023,07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6871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议案名称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
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补选郑波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298,185

27,307,877

比例（%）

99.8844

96.3889

反对

票数

30,550

比例（%）

0.1078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7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琳凯、张熙子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711 证券简称：香飘飘 公告编号：2025-049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杭州新天地商务中心4幢西楼13楼(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0
227,509,830

55.103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建琪先生以现场结合通讯召开的方式主持本次会议，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董事陆家华女士、董事兼副总经理杨静女士、独立董事俞荣建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邹勇坚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68,330
比例（%）
99.9378

反对
票数
58,900

比例（%）
0.0259

弃权
票数
82,600

比例（%）
0.0363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何晶晶、杨北杨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58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亚时代中心1803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7
54,088,685
44.415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加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2、董事会秘书党国峻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15,083
比例（%）
98.9395

反对
票数

570,302
比例（%）
1.0543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0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35,623

比例（%）

59.2966

反对

票数

570,302

比例（%）

40.4691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234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悦岩、胡天任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218 证券简称：日月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9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回购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75,000股

注销股份数量
75,000股

注销日期
2025年12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1、2025年10月29日，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意注销因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5,000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10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同日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2、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自通知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未有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的或主动辞职的，其已

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
行回购注销。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需对该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首次授予的核心技术人员刘昌云先生，核心管理人员徐海峰先
生、王先锋先生等3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75,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首次已授
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305,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申请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账户号

码：B883182339），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3人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75,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12月25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股份合计

本次变动前（股）
2,380,000

1,028,036,250
1,030,416,250

本次变动（股）
-75,000

0
-75,000

本次变动后（股）
2,305,000

1,028,036,250
1,030,341,25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3年限制股票激励计划》《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
文件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
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
因、数量、价格及注销安排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后续应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5-045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公司二层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6
279,733,231

52.19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从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光辉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605,731
比例（%）
99.9544

反对
票数
47,800

比例（%）
0.0170

弃权
票数
79,700

比例（%）
0.028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收购控股
子公司少数股东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019,856

比例（%）

95.9489

反对

票数

47,800

比例（%）

1.5187

弃权

票数

79,700

比例（%）

2.532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公司关联股东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
限合伙）、国创（北京）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未出席也未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行、刘梅琳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2025-089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用友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921,161,630股，占公司总股本 26.96%，本次解除质押 30,000,000股
后，北京用友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15,13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34.21%，占
公司总股本的9.22%。● 截至2025年12月22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
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421,07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本次解除质押
后，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数量为391,630,000股，占持股数量的27.56%，占公司总
股本的11.46%。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2025年2月27日，北京用友科技将其持有公司3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西藏信托有限
公司，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日披露的临2025-015号公告。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接到北京用友科技通知，获悉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

3.26
0.88

2025年12月19日
921,161,630

26.96
315,130,000

34.21
9.22

经与北京用友科技确认，北京用友科技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将根据资金需要用于后续质押，并

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22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

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421,07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北京用友科技
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 京 用 友 科
技有限公司

上 海 用 友 科
技 咨 询 有 限

公司

北 京 用 友 企
业 管 理 研 究
所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921,161,630

392,069,275

107,848,606

1,421,079,511

持 股 比
例（%）

26.96

11.47

3.16

41.59

本次解除质押
前累计质押数

量

345,130,000

62,500,000

14,000,000

421,630,000

本次解除质押
后累计质押数

量

315,130,000

62,500,000

14,000,000

391,63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34.21

15.94

12.98

27.56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9.22

1.83

0.41

11.4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0

三、其他情况
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股权发

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256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9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秘书邹新娥女

士持有公司股份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455%，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该等股份来源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披露了《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邹新娥女士拟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00 股，减持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25%，占公司总股本0.0114%。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
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近日，公司收到邹新娥女士出具的《股东减持告知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新娥女士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11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
邹新娥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34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邹新娥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400,000股
0.0455%

IPO前取得：4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一) 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邹新娥
2025年11月15日

100,000股
2025年12月8日～2025年12月22日

集中竞价减持，100,000股
36.15～36.15元/股

3,615,000.00元
已完成
0.0114%

不超过：0.0114%%
300,000股
0.034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及比例。(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5-140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江集团”）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上市公司董事、监管、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任职的
主体□其他______________

10,000万元
166,99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260,162.25

609.19

R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

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注：以上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公司控股股东湘江集
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 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6个月，湘江集团提供保证担保。近日，公司与湘江集团签署了相关反担保协
议，公司提供等额的连带责任反担保，并向湘江集团支付费率为0.5%/年的担保费。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7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2025年7月23日召开

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新增反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
司控股股东湘江集团本次向公司新增融资担保额度人民币10亿元（含），总担保限额调整为人民币20亿元（含），公司向湘江集团就上述担保额度提供等额的连带责任反担保。上述担保额度使用有效
期（指担保协议的签署期限）为自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担保额度
在使用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股东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
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此次反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故无
需就此次反担保事项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张利刚
91430100MA4L3UJ37Q

2016-04-19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环湖路1177号方茂苑第13栋34-36层

人民币5,000,000万元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关联关系

关联人股权结构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土地管理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广告服务；物业管理；产业投资；文化旅游资源投资与管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与管
理；产业平台投资与管理；城镇资源投资与管理；智能制造产业投资与管理；科技研发产业投
资与管理；酒店管理；商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金融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
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

理；资本投资服务。
湘江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关联关

系。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4,615,446.94
10,117,286.75
4,498,160.19
784,705.16
32,327.14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826,225.14
8,889,143.25
3,937,081.89
891,699.93
27,653.7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反担保的范围1、按照法律规定或者主合同、保证合同及其他约定，甲方为乙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所支出的所

有款项及费用。2、甲方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二）反担保期间
乙方的反担保期间为甲方的保证期间及甲方履行保证责任后3年内。
（三）乙方为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
担保费按担保余额及实际担保天数计算，即担保余额*实际担保天数/360*0.5%=担保费。实际

担保天数自被担保债务资金到达债务人账户之日起算，担保费按季度支付，乙方应当于每季度末月20日（含）前支付担保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控股股东湘江集团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有利于进一步

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融资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向控股股东湘江集团支付
担保费的费率系参照市场行情确定，符合相关规定和市场化定价原则，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公平，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8日及 2025年 7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担保总额（万元）

260,162.25
60,162.25

200,000.0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609.19
140.87

468.32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万元）

0.00
0.00

0.00

注：以上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